
臺北市政府 93.06.11.  府訴字第０九三一五二四三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調整垃圾清運路線及申請閱覽卷宗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

關調整垃圾清運路線之措施及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

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一、關於調整垃圾清運路線之措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

　　部分，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原處分機關為提升本市垃圾清運效率、降低垃圾清運處理成本，於

　　九十二年初通盤檢討本市家戶垃圾清運方式，擬訂本市家戶垃圾清運

　　方式調整實施計畫，內容包括簡併或延長垃圾清運點、線及垃圾車停

　　靠時間、資源垃圾由每周三日增加為五日等調整措施，定於九十二年

　　三月十五日開始實施，原處分機關並於實施前，以發布新聞稿、發放

　　及張貼宣導單、舉辦說明會等方式廣為宣導。本市中正區○○○路○

　　○段○○巷○○弄之原垃圾清運路線，即配合前揭計畫調整至○○○

　　路○○段及○○路○○段。訴願人對前開調整垃圾清運路線之措施不

　　服，以當地居民排出垃圾之距離拉長、聽不到垃圾車到達播放之音樂

　　為由，經本市陳○○議員以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敏議九二０三二四

　　二０字第０五號函向原處分機關提出陳情，原處分機關即以九十二年

　　四月四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一一八六七００號函復訴願人處理情

　　形；訴願人再以九十二年四月九日傳真意見書至原處分機關，復經原

　　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一三七九八０

　　０號函復在案。案經本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召開協調會，並由原處分

　　機關派員了解該地住戶之適應問題，以九十二年六月九日北市環三正

　　字第０九二四０四四二六００號函復訴願人，並檢附「文盛里裁併路

　　線後里民適應情況調查統計表」予訴願人，據調查統計表顯示，接受

　　訪問者有一００戶，不適應裁併後垃圾清運路線者有七戶。訴願人續

　　以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等陳情書，向



　　原處分機關表示意見，原處分機關亦分別以九十二年七月八日北市環

　　三字第０九二三二五二０四００號函、九十二年八月六日北市環三字

　　第０九二三二九六四九００號函及九十二年十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

　　九二三三七一三九００號函等答復。

二、訴願人認原處分機關所作文盛里裁併路線後里民適應情況調查有疑義

　　，遂自行辦理住戶意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訪問的八十五戶要

　　求恢復原有垃圾清運路線。訴願人即以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申請書

　　要求原處分機關提出文盛里裁併路線後里民適應情況調查統計資料。

　　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結果，基於部分受調查人意見與訴願人相左，為

　　保護個人資料起見，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第五

　　點第七款規定，以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

　　０三００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惟曾請本市侯○○議員查閱系爭資

　　料，以昭公信。訴願人仍未甘服，以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申請書

　　再次催請原處分機關提出調查表之確實憑據，原處分機關復以九十二

　　年十二月五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五一一六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

　　以：「主旨：有關再次促本局提出調整○○○路○○段○○巷○○弄

　　垃圾清運路線之意見調查憑據乙案，......說明：......二、查旨揭

　　垃圾清運路線調整之意見調查統計資料，本局依規定未便將相關憑據

　　提供臺端，惟已請○議員○○查閱以為見證等情，業以九十二年十一

　　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諒達）向臺端說

　　明......」。三、訴願人對前揭原處分機關拒絕提供意見調查統計資

　　料之處分及調整垃圾清運路線之措施均表不服，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九十三年一月十九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壹、關於調整垃圾清運路線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

　　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七十七條第八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



　　訴願者。」

二、查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起所為調整垃圾清運路線之措施

　　，係因本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垃圾量大幅減少，資源垃圾分類

　　回收數量劇增，原清運路線、收集點及停靠時間需配合調整，以提升

　　清運效率及降低清運成本，原處分機關爰著手規劃通盤調整垃圾清運

　　路線等措施，委託○○大學民調中心辦理民意調查，並於實施前以發

　　布新聞稿、發放及張貼宣導單、舉辦說明會等方式廣為宣導。本件訴

　　願人所指之原垃圾清運路線，由本市中正區○○○路○○段○○巷○

　　○弄調整至○○○路○○段及○○路○○段，即係前揭通盤檢討所為

　　垃圾清運路線之調整措施，並未對訴願人之權利產生剝奪、限制或其

　　他法律上效果，縱使造成訴願人事實上之不便或輕微之影響，仍非屬

　　訴願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

　　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

　　部分：

一、查訴願人於訴願書中所載不服之行政處分書為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十

　　二月五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五一一六００號函，惟該函係就申

　　請閱覽卷宗乙事函復訴願人略以：「......說明：......二、查旨揭

　　垃圾清運路線調整之意見調查統計資料，......業以九十二年十一月

　　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諒達）向臺端說明

　　......在案......」核其性質，係屬原處分機關之重複處置，揆諸訴

　　願人之真意，應認訴願人係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北市

　　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否准訴願人申請閱覽卷宗之處

　　分。又本件提起訴願日期（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距前開原處分

　　機關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北市環三字第０九二三四一五０三００號函

　　發文日期已逾三十日，惟系爭處分並未載明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方法、

　　期間及受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自處分書送

　　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者，均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是本件訴願尚未

　　逾期，合先敘明。

二、按檔案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

　　明理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第十八條規定：「檔

　　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一、有關國家機密

　　者。二、有關犯罪資料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有關學識技能



　　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六、依法令

　　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

　　益者。」

　　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五條規定：「行政資訊，除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

　　主動公開者外，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一、

　　公開或提供有危害國家安全、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重大利益者。二、

　　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

　　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三、行政機關作成

　　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準備作業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

　　。但關於意思決定作成之基礎事實，不在此限。四、行政機關為實施

　　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

　　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

　　困難或妨害者。五、公開或提供有侵犯營業或職業上秘密、個人隱私

　　或著作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法令另有規定、對公益有必要或經當事

　　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六、經依法核定為機密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秘密

　　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行政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提供之

　　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第六條規定：「行政資訊

　　應依本辦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請求提供之。」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第一點規定：「臺北

　　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檔案法第十七條有關民眾申請閱覽、

　　抄錄或複製檔案之開放應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第五點規定：「

　　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點之申請：（一）有關國家

　　機密者。（二）有關犯罪資料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有

　　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六）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

　　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本市中正區○○○路○○段○○巷○○弄接連○○巷○○弄原有垃

　　　圾清運路線，對該巷弄居民堪稱便利，今原處分機關擅自取消，以

　　　致須提帶垃圾至該巷弄兩側，○○○路○○段及○○路○○段各巷

　　　口垃圾收集點均有一段相當長之距離，該等巷弄大部分居民因適應

　　　不良均要求恢復原清運路線，當初市府規劃原有清運路線必有其道

　　　理，不應隨便取消而損害原有清運路線同樣盡納稅義務及垃圾費隨



　　　袋徵收之訴願人權益。經訴願人提供之八十五戶調查表與原處分機

　　　關清潔隊提出之ㄧ百戶問卷調查統計表意見嚴重相左，故請求原處

　　　分機關提出該問卷統計表一百戶之確實憑據，以資比對找出真相，

　　　維護居民權益。

（二）原處分機關提出之一百戶問卷調查統計表，不適應、反對調整清運

　　　路線者僅七戶，與訴願人自行調查之八十五戶要求恢復原清運路線

　　　者，相差七十八戶之多，可見原處分機關之調查統計大有問題，且

　　　訴願人自行調查者，均經受訪者同意提供門牌號碼及姓名，並有簽

　　　名或蓋章。本案係為維護公共利益及大部分居民之正當權益，是更

　　　應請原處分機關提出問卷調查之確實憑據，比對討論，以昭大眾，

　　　原處分否准訴願人之申請，其所據條文旨意不符，更不能以「已請

　　　議員查閱以為見證」推卸了事。

（三）原處分機關所作之調查統計表未有憑據，與訴願人所調查之意見嚴

　　　重相左，訴願人請求原處分機關提出確實憑據以資比對討論，係為

　　　維護公共利益及大部分居民之原有正當權益，並未涉及第三人之正

　　　當權益，且僅為調查之意見憑據，並非個人資料，故原處分機關引

　　　用「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為否准理由，尚有不符。

（四）原處分機關就調整垃圾清運路線附近居民能否適應問題，進行問卷

　　　調查，作成紀錄在案，更謂該調查資料留有受訪者之住址及姓名等

　　　個人資料，以保障受訪者隱私及權益。惟受訪者之姓名、地址並不

　　　涉及隱私權益，訴願人所為之調查即經受訪者認同，提供門牌號碼

　　　及姓名，可見原處分機關所言顯為推卸之詞。

（五）訴願人並非質疑民意調查之正當性，而係質疑調查之真實性，請求

　　　原處分機關提出問卷調查之確實憑據以資比對，藉此得知其真實性

　　　，為正當合理之訴求。由於該問卷調查之真實性將直接影響決定該

　　　巷弄居民之權益，如原處分機關提不出確實憑據，該調查統計表即

　　　非事實，不應據以誤導第三者，直接損害該巷弄居民之權益。

（六）訴願人請求原處分機關提出問卷調查之確實憑據，並未牴觸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更無侵害他人權益、妨礙社會治安、公共

　　　安全或行政正常運作等公共利益之虞，且訴願人所請求者即為公共

　　　利益，更無同條第二項所列之情形，原處分機關拒絕提供系爭資料

　　　，於法無據。

四、查本件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調整垃圾清運路線之措施，經由本市議



　　員向原處分機關陳情，原處分機關依本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召開協調

　　會結論，派員了解該地住戶之適應問題，訪查該地一百戶住戶，製成

　　文盛里裁併路線後里民適應情況調查統計表；訴願人質疑前開調查統

　　計表之正確性，自行辦理住戶意見調查，並要求原處分機關提出調查

　　統計之確實憑據，供訴願人核對名單。惟查原處分機關所為前開之調

　　查統計，係屬民意訪問性質，以供行政機關作為行政措施興革之參考

　　，訪問形式與內容，以行政機關得以掌握所需資訊為標準；訴願人請

　　求提供該等資訊，亦以行政機關據以參考之調查統計結果為足。然本

　　件調查結果與訴願人所自行辦理者有異，訴願人請求提供確實憑據以

　　供比對，如原處分機關於未得受訪人同意下，逕將受訪人資訊提供予

　　訴願人，將使意見與訴願人相左之受訪者資訊暴露，侵害受訪者之權

　　益。從而，原處分機關為維護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起見，依本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第五點第七款規定，否准訴願人之申請

　　，即屬有據。至訴願人主張關於恢復原垃圾清運路線之主張係屬公共

　　利益；請求提供受訪者姓名、地址，並不涉及隱私權益云云。按本件

　　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調查統計，目的在蒐集該地居民對垃圾清運路線之

　　意見，則連結受訪者所表達之意見及其姓名、地址，該筆資訊即已構

　　成具功能性、足以辨識之個人資訊，在未獲得受訪者之同意下，如提

　　供予訴願人逐筆比對，確有侵害受訪者權益之虞。從而，原處分機關

　　因維護第三人之正當權益，否准訴願人閱覽卷宗之申請，揆諸前揭規

　　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

　　，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八款及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十一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